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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部门行政法视角下海关行政处罚相关问题

1. 1. 1　 部门行政法视角下的海关行政处罚

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部门行政法是占据较大分量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部门

行政法涉及数十个领域和无数部行政法典则;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大多数都要通过部门行政法来设定关系、分配角色、确定相关行为模式。① 而

在众多部门行政法之中,海关行政法无疑是在进出境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种

部门行政法。 在海关行政法与一般行政法的关系方面,一般行政法的具体价值主

要体现为提供一种总括性的架构乃至秩序理念,从而作用于所有行政活动,③这

显然会对海关行政法的发展和研究形成指引。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二者的关系就

是一种单向度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

实际上,如同整体上的一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一样,一般行政

法与海关行政法也应当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在一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关

系方面,部门行政法在行政法发展早期为一般行政法提供诸多实务资源,“正如同

任何法学学科发展的轨迹一样,行政法也是先由分散零落的个别行政法律,也就

是所谓的各论发展,尔后,才形成总论的体系,而竟其功”。 在其功能上,部门行政

①
②

③

关保英:《部门行政法在新时代的变迁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4 期。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境”,包括“国境”,也包括“关境”。 关境的范围和国境的范围在多数情况

下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场合,关境线可以等于国境线,关境线内的海关领域就等于该国的领土。 但是还有

很多情况下关境和国境的范围不一致,其中可以进一步分为关境大于国境和关境小于国境两种情况。 关境

大于国境的情况是在关税同盟等经济一体化的场合。 若干相邻国家互相取消原来以国境作为关境的海关

及其税则,从而实行统一的海关税则,撤销了内部关税和内部海关,构成了一个超过国家领土范围的海关领

域;关境小于国境的情况则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国家。 参见何晓兵编著:《中国海关实务》,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4 年版。 转引自何力:《国际贸易法的关境本位》,载《国际贸易法论丛》第 8 卷。
参见翁岳生:《行政法》(上卷),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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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领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行政法制度设计,重新思考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结构,

而且有助于通过相近部门行政法的相关横向比较研究,从而能够从中抽象出“中

度抽象水准”的理论命题。 以上理论命题可以作用于一般行政法之定型化观点,

同时也有助于弥补一般行政法理论研究中行政组织法研究之不足等。① 在此之

后,一般行政法在其自身理论体系日渐完善、自洽的基础上,才开始对部门行政法

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两者的互动在于,部门行政法由于面对发展迅速的行政实践

与改革举措,其从实践中所抽象出来的研究成果,在某些情形下会为一般行政法

的理论反思和重构提供机遇。 一般行政法对于部门行政法的价值在于,它基于更

为宏阔的理论背景,能够对主要观察微观领域、容易受部门利益影响的部门行政

法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导,以免部门行政法的研究出现这样那样的拨偏现象。 毕

竟,偏离一般行政法基本价值取向、秩序理念的部门行政法,即使其在自身领域有

一定的存在土壤,也会因以上冲突而丧失其法律贡献的理论意涵。

但是,寄希望于利用一般行政法解决部门行政法乃至行政法领域所有问题,

无疑是没有意义的。 面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安的现代行政活动不断涌现的新问

题,一般行政法缺少有效的回应功能。 探究行政法领域的诸多问题,并尝试发现

解决之道,最终还是要植根于丰厚的行政活动和行政执法实践之中。 毕竟,在当

代以及任何其他时代法的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司法判决,而

在于社会本身。② 对于社会本身所形成的问题而言,部门行政法对实践的变化与

需求的感觉也最为敏感,从行政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会为行政法

学总论的存在方式进行检查、反思和重构提供难得的契机。③ 甚至,在有些学者

看来,部门行政法的深入研究,很可能会突破行政法研究的范畴,变成为对特殊行

政法领域法律现象的多个法学学科视角的整合性、立体性研究。 因此,部门行政

法更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很可能会出现一种多角度、多学科的融合,进而产生出一

①

②

③

参见宋华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载《当代法学》2010
年第 2 期。

[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 年版,“作者序”。
转引自李大勇:《以实践为导向的部门行政法》,载《法学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0 卷。

参见宋华琳、邵蓉:《部门行政法研究初探》,载《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转引自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载《法学家》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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